
 

113 年度「用愛點亮 EYE，愛盲視障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公益勸募活動募款所得暨收支報告 

 

一、活動名稱：113 年度「用愛點亮 EYE，愛盲視障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二、活動目的： 

為全國全盲、低視能、視力受損的患者、需要視覺功能專業評估與諮詢的民

眾，免費提供視覺功能評估、專業諮詢與各項教學訓練，保障其在學校、職

場與社會等各領域的基本權益與競爭力，助視障者能獨立自主、安心生活，

並同時為視障者、其他身心障礙者及弱勢群體辦理各項福利服務項目。 

 

三、活動期間：民國 113 年 08 月 10 日至 114 年 08 月 09 日止。 

 

四、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1131362125 號。 

 

五、募款成果： 

本專案經費來源為大眾捐款、企業合作、手機捐款、公益勸募平台等方式募

款所得。活動期間 113 年 08 月 10 日至 114 年 08 月 09 日止，共募得新

台幣 5,468,756 元整(含利息收入 10,383 元)，使用計畫支出共計新台幣

211,168 元整，專戶餘額共計新台幣 5,257,588 元整，全數存入捐款專戶

【元大銀行 中正分行，專戶：21012000668997】。 

 

六、所得及收支總表 

日期 項目 收入 支出 餘額 

113.08.10-114.08.09 捐款收入 5,458,373 --- 5,458,373 

113.12.21-114.06.21 利息收入 10,383 --- 5,468,756 

113.08.10-114.08.29 行政費 --- 211,168 5,257,588 

合計  5,468,756 211,168 5,257,588 

 

七、預定經費使用期限： 

本公益勸募活動募得經費，預定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前執行完畢，如有賸



餘將依公益勸募條例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八、公開徵信： 

本公益勸募活動辦理情形及使用明細，除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已於本會官

方網站 www.tfb.org.tw 公開徵信。(查詢捐款明細) 

 

依據公益勸募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勸募團體應於勸募活動期滿之翌日起三十日內，

將捐贈人捐贈資料、勸募活動所得與收支報告公告及公開徵信，並報主管機關備

查。 

http://www.tfb.org.tw/
https://www.tfb.org.tw/assets/upload/project/achievement/5/5.pdf

